附件2

2023年教学工作目标考核实施细则

为进一步加强教学工作，健全教学工作评价、激励和约束机制，提升校（院）教学质量和水平，根据校（院）《2023年校（院）各部门目标管理绩效考核方案》《事业人员岗位职责任务及考核办法》相关规定，结合校（院）教学工作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考核对象
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教研部、经济学教研部、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中共党史教研部、党的建设教研部、公共管理学教研部、法学教研部、经济管理教研部、文史教研部、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应急管理培训中心。
第二条  考核原则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坚持激励与约束并重，坚持目标管理与过程考核相统一，坚持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第三条  考核方式
由教务处牵头，按年度对考核对象教学工作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评，年终核算后送目标管理办公室汇总。
第四条  考核计分办法
教学工作目标考核得分=基础分+主体班教学工作加减分+研究生教学工作加减分。基础分为40分，加减分按照第五条、第六
条的项目及标准计算。同一项工作如符合两个以上加分或减分情形的，就高执行一项加分或减分。同一奖项由多人共同获得的，则按平均分计算。所有考核对象最终折算后的加分或减分不超过5分。
探索编辑部、重庆行政编辑部编辑任务由科研处进行考核，考核得分经过计算后纳入教学编辑片一同排名。
第五条  加分项目及标准
（一）通用加分
1．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教学工作重要会议，给所在部门加0.5分/次。
（二）主体班教学工作加分
2．教师获得当年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精品课奖，给所在部门加5分/人；教师课程入选中组部好课程目录，给所在部门加3分/人；教师课程入选重庆市干部教育培训好课程目录，给所在部门加2分/人；教师在全市党校（行政院校）系统教学比赛中，获得一等奖给所在部门加3分/人，获得二等奖给所在部门加2分/人，获得三等奖给所在部门加1分/人。
3．教师获得年度教学优秀奖（新秀奖），给所在部门加2分/人。
4．教师获得市委组织部干教处发布的教学研究课题立项并按要求结项，给项目主持人所在部门加2分/项。
5．教师获得主体班教学改革与创新研究项目设立的新专题开发专项或精品课建设专项并按要求结项，给项目负责人所在部门加1分/项，累计不超过3分。
6．部门承担专题班教改创新专项并完成预定目标任务的，加1分/次，累计不超过2分。
7．部门根据教务处安排或主动对接参与市级现场教学基地评选、建设、管理、使用等工作的，并有实质性指导且教学效果较好的，给所在部门加1分/个，累计不超过3分。
8．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研究式教学项目组组长，并提供实质性指导的，给所在部门加1分/次；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结构化研讨，并提供实质性指导的，给所在部门加0.5分/次。
9．部门开展集体备课、公开课和示范课，并经教务处备案和认可的，给部门加0.5分/次。
10．新开发教学专题并纳入主体班课程，给所在部门加1分/门。
11．积极承担教务处临时安排的重要教学任务，取得较好效果的，给所在部门加1分/次。
12．各教研部门积极提升教学质量，经教务处统计核算主体班年度教师评教率，部门评教率年均分值（去掉部门教学优秀奖和新秀奖教师好评率）前三名加分，第一名加5分，第二名加3分，第三名加1分。
（三）研究生教学工作加分
13．教师获得研究生教育质量建设奖的，给所在部门加1分/人；研究生获得重庆市优秀硕士学位论文的，给指导教师所在部门加2分/篇；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金的，给指导教师所在部门加2分/人。
14．部门积极推进研究生教学改革创新，并经研究生部备案和认定的，根据推进情况和产生效果，给所在部门加0.5—1分/项；部门开展集体备课、公开课和示范课，并经研究生部备案和认可的，给所在部门加0.5分/次。此项累计不超过3分。
15．部门积极组织教师申报重庆市研究生优质课程或教改项目等，获得立项并按要求结项的，给主持人所在部门加2分/项。
16．部门根据学校安排部署，承担硕士点和重庆市重点学科的申报、评估等工作，根据参与程度和贡献大小，给所在部门加1—3分/项。
17．部门承担上级主管部门的专项调研督查等重要任务，取得较好效果的，给所在部门加1分/次。
18．教学改革取得重要成果，被省级以上主流媒体报道，产生良好影响的，给所在部门加1—3分/次。
第六条  减分项目及标准
（一）主体班教学工作减分
19．教师评教年均“好”率低于80%的，给所在部门扣1分/人；低于70%的，给所在部门扣1.5分/人；低于60%的，给所在部门扣2分/人。
20．教师无正当理由，拒不参加由市委讲师团办公室组织的宣讲活动的，给所在部门扣2分/人次。
21．教师未按规定提交合格的PPT、讲稿、试题等教学资料的，给所在部门扣0.5分/人次。
22．外出讲学未按规定报备者，给所在部门扣1分/人次。
23．部门负责人未按照《主体班听课评教实施办法》完成当期主体班听课任务的，给所在部门扣0.5分/次。
（二）研究生教学工作减分
24．指导教师不认真履行职责，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所在部门扣1分/项：所指导的研究生有学术不端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所指导的硕士学位论文评审、答辩未通过或抽检不合格的；指导在职研究生毕业论文，不负责任、敷衍塞责，造成不良影响的。
25．教师未按规定要求完成培养方案、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或提交PPT、讲稿、试题等教学资料的，给所在部门扣0.5分/人次。
26．教师命题阅卷过程中，严重失误，造成不良后果的，给所在部门扣1分/人次；不遵守保密规定，漏题泄密，造成不良影响的，除按国家规定处理外，给所在部门扣5分/人次。
第七条  考核程序
27．年终考核时，考核对象根据本办法自查并提交自查报告和考核自评表，报送所有涉及加分项目的证书、奖牌、奖状、文稿等证明材料。
28．在考核对象自查自评的基础上，教务处会同研究生部对考核对象年度教学工作进行考核，并将考核结果及时反馈给考核对象。
29．考核对象主要负责人签字后，报教务处进行汇总。教务处对教学编辑片14个部门按得分高低排名，并将考核结果报目标管理办公室。
第八条  附则
本细则由教务处、研究生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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